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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江江江苏苏苏苏省省省省普普普普通通通通高高高高校校校校“专专专专转转转转本本本本”选选选选拔拔拔拔考考考考试试试试
改改改改革革革革实实实实施施施施方方方方案案案案

根据《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若干意见》（苏

政发〔2018〕68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主动服务江苏经济转型升级

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，提高人才选拔水平，结合江苏省高等

教育改革与发展要求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

大精神，扎实推进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，以立德树人

为导向，建立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，重点突破“专转

本”选拔考试内容与形式，构建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的评价方

式，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，为“强富美高”新江苏建设提供重

要支撑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一是坚持立德树人。遵循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规律，健全

德技并修、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，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各环

节，促进高职和本科院校协同育人，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选拔和

培养机制。

二是坚持公平公正。建立健全机会公平、过程公正、监督有

力的选拔考试招生制度，回应人民群众关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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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坚持综合评价。突出文化知识、专业综合知识及技能

水平的综合评价，形成重视专科阶段专业学习和职业技能训练的

良好导向。

四是坚持循序渐进。周密制定新方案，大力宣传新方案，稳

妥实施新方案；改革分步骤、分阶段推进，不断调整完善新方案；

积极开展操作技能现场测试的试点工作，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开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考试科目设置及成绩构成

报考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的考生均需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

试一级及以上证书。

考试科目及分值为大学语文或高等数学 150分、英语或日语

120分、专业综合 230分（其中专业基础理论 150分，操作技能

80分），满分 500分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序序序序号号号号 科科科科目目目目 总总总总分分分分 适适适适用用用用专专专专业业业业说说说说明明明明

1
大学语文 150 按照本科招生专业大类

要求选考高等数学 150

2
英语 120 除日语专业

日语 120 限日语专业

3 专业综合

230

(专业基础理论 150+操

作技能 80）

按照本科招生专业大类要求

（本科招生专业大类及考试

内容另行公布）

（二）考试形式和计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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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大学语文和高等数学实行全省统一考试，以笔试形式进

行，成绩以原始分计入总分。

2.英语或日语不组织全省统一考试。“专转本”考试英语成绩

按照考生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折算计入总分，折算公式为

A1×17%，A1为考生专科学习期间历次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

最高成绩；日语专业考生日语成绩按照全国大学日语四级考试成

绩折算计入总分，折算公式为 A2×120%，A2为考生专科学习期

间历次全国大学日语四级考试的最高成绩。考生报名时，须提供

全国大学生英语或日语四级考试成绩单。

3.专业综合考试（含专业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）按本科招生

专业大类要求实行全省统一考试，新方案实施初期以笔试形式进

行，成绩以原始分计入总分。同时积极探索技能考试现场测试的

方式，2022 年起以电子信息类专业大类作为试点，专业基础理

论知识实行笔试，操作技能进行现场测试，试点方案另行公布。

（三）考试时间

大学语文、高等数学、专业综合的笔试时间安排在每年 3月，

试点类专业技能现场测试时间安排在每年 4月。

本方案自 2022年专科应届毕业生开始实施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各高校要充分认识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选拔考试改革的重要

意义，高度重视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选拔考试改革工作，切实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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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，统筹安排，压实责任,做好学习宣传和组织实施工作，确

保全面贯彻落实改革方案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

制定改革目标任务的实施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建立健全协

调联动机制，积极推进改革任务落实。省教育厅将按照专业大类

的设置成立联考委，切实提高组织实施专业综合考试的科学化、

规范化水平。省教育考试院具体负责组织普通高校“专转本”选拔

考试统考。联考委科学制定专业综合科目考试大纲和题库。

（三）深化教学改革

各高校要转变管理理念，改进教学内容，创新学习形式，积

极探索“专转本”选拔考试方式下的人才培养机制和人才培养模

式，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，为江苏经济转型升级培养产业

急需的技术应用型人才。

（四）加强政策宣传

各高校要充分发挥学校的宣传机构的作用，加强对“专转本”

选拔考试改革意义的宣传，精心组织改革方案内容的解读，针对

学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，及时释疑解惑、凝聚共识，回应社会关

切，提高咨询服务质量，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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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28日印发


